参保学生在校医院就诊的报销办法

（燕山明水校区）

根据2012年11月15日济南市人社局和市财政局联合印发了《关于印发<济南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参保大学生自2012年9月1日起享受新的门诊统筹待遇。
1. 参保大学生在校医院就诊的门诊医疗费：在一个医疗保险年度内，参保学生凡在校医院发生的门诊医药费（包括药费、检查费、治疗费）由门诊统筹基金按照60%的比例给予报销，在一个医疗年度内最高支付限额为300元（不含个人负担部分），不设起付标准。 
2．参保大学生在校期间由校医院转诊的，必须有当班医生书写门诊病历，并转至正规医院就诊，所发生的门诊医疗费用（包括药费、检查费、治疗费）200元以下部分一律按50%的比例给予报销，超过200元以上部分由学生自负。

    5．参保学生寒暑假、实习、法定节假日、休学在外地突发急症到非营利性医保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诊的，一次急诊门诊费用不超过200元的部分门诊统筹经费报销50%；超过200元以上的费用自理。

6．访学交流（限国内）的参保学生因病在交流学校校医院门诊就医的，医药费先由个人垫付，回校后按转诊规定报销。

7．参保学生未经校医院转诊至校外医疗机构门诊就诊的，门诊费用自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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